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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住宅業務推動情形
內政部刻正推動 8 年興辦 20 萬戶只租不售的社會住宅政策，規劃以直接興建 12 萬戶及包租代管 8

萬戶的方式來辦理，其中 105 至 109 年規劃直接興建辦理 4 萬戶。為讓社會各界了解內政部當前對

於社會住宅政策之規劃及推動情形，特撰本文作簡要說明。

　朱慶倫、張渝欣、陳冠儒（內政部營建署國民住宅組組長、科長、技士）

壹、前言

當前國內住宅與房市問題

包含高房價、高空屋、高自有

率及社會住宅短缺，致使青年

及弱勢家戶的基本居住需求遭

受困難。為解決上述問題，政

府推動只租不售的社會住宅政

策，結合政府興建與包租代管

的供給方案，增加政府住宅政

策供給面資源，同時透過包租

代管民間的閒置住宅，讓租屋

市場成為無力購屋者的正常居

住消費選擇方式，進而發揮租

屋市場與購屋市場相互調控的

市場均衡機制。

貳、社會住宅政策規

劃

依 據 行 政 院 106 年 3 月

6 日核定之「社會住宅興辦計

畫」，本計畫自 106 年至 113

年止，共計 8 年，第一階段目

標預定於 109 年達成政府直接

興建 4 萬戶及包租代管 4 萬戶，

合計 8 萬戶；第二階段目標於

113 年達成政府直接興建 12 萬

戶（含第一階段 4 萬戶）及包

租代管 8 萬戶，合計 20 萬戶，

執行期間所需經費將由住宅基

金支應。

另 依 行 政 院 106 年 4 月

18 日核定 106 年度社會住宅

包租代管試辦計畫，補助 6 個

直轄市政府委託不動產相關業

者，協助辦理承租民間住宅並

轉租，或媒合民間租屋及代管

等服務之外，並由 6 直轄市政

府辦理地價稅及房屋稅減免法

制作業及進行租屋服務事業認

定。

參、直接興建社會住

宅推動情形

依直轄市、縣（市）政府

提報需求，105 至 109 年計畫

推動 116 案 4 萬 1,793 戶（下

頁表 1），包含規劃中 2萬 6,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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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興建中 1 萬 2,357 戶及已

完工 2,514 戶。

截至 107 年 3 月 19 日止，

社會住宅興辦戶數計 2 萬 2,130

戶（表 2），包含 105 年以前

的部分，給予最大的支持，包

括協助地方政府取得土地、提

供先期規劃費、融資利息、非

自償性經費的補助及規劃由中

央成立的「行政法人國家住宅

及都市更新中心」（以下簡稱

住都中心），來協助興辦能量

不足的縣（市）政府進行社會

住宅的規劃、興建及管理。

一、協助地方政府取得土

地

在土地部分，隨著住宅法

修法通過，過去應有償撥用之

國有非公用房地，已可長期租

用，大幅減少地方政府的財政

負擔，106 年已協助臺中市租

用 3 處國有土地，以長期租用

50 年計算，市府節省約 8 億元

經費（表 3），後續將逐漸增加；

此外，營建署也與國防部、財

政部合作，另提供約 350 公頃

國有土地，供地方政府評估興

辦社會住宅。

二、成立社會住宅融資服

務平台

為協助地方政府籌措興辦

社會住宅資金，規劃成立社會

完工出租 7,259 戶、興建中 1

萬 2,357 戶及已完工 2,514 戶。

社會住宅的興辦需要中央

與地方共同努力，中央也在「土

地」、「經費」與「組織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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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105 至 109 年社會住宅興辦計畫戶數表

規劃中 26,922 戶

興建中 12,357 戶

已完工 2,514 戶

合計 41,793 戶

資料來源：內政部營建署整理。

表 2　截至 107 年 1 月 17 日止社會住宅興辦戶數表

105 年以前完工出租 7,259 戶

興建中 12,357 戶

已完工 2,514 戶

合計 22,130 戶

資料來源：內政部營建署整理。

表 3　協助地方政府長期租用土地案例

縣市別 案名 戶數 協助方式 目前進度

臺中市
北屯區東山段

社會住宅
330

依住宅法規定辦理長

期租用，市府節省約

2 億元

預定 107 年開工

臺中市
梧棲區三民段

社會住宅
300

依住宅法規定辦理長

期租用，市府節省約

4 億元

預定 107 年開工

臺中市
東區尚武段社

會住宅
800

依住宅法規定辦理長

期租用，市府節省約

2 億元

預定 107 年開工

資料來源：內政部營建署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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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宅融資服務平臺，協助媒合

本國銀行取得較低利率之融資

貸款，地方政府 107 年度提報

融資需求為 409.55 億元（表

4），經向本國銀行詢價計有 7

家銀行報價或表明承貸意願，

已提供利率排序表予地方政府

及參與銀行，刻正辦理融資利

率比價及依地方政府申請媒合

銀行。

三、補助地方政府社會住

宅先期規劃費

中央補助地方政府先期規

劃費：104年9案（1,350萬元）、

105 年 11 案（1,650 萬 元 ）、

106 年 13 案（1,937 萬 元 ），

合 計 33 案，4,937 萬 元。107

年地方政府申請補助 12 案，於

107 年 1 月 26 日核定 10 案。

107 年下半年開始，由內

政部檢視興辦不足地區與類

型，做為第二階段規劃重點，

針對第二階段興辦能量不足的

地方政府，規劃由住都中心協

助辦理。

四、補助地方政府融資利

息及非自償性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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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107 年度地方政府提報融資需求

單位：億元

縣市別 融資需求

臺北市 247.00

新北市 75.31

臺中市 85.94

連江縣 1.30

合　計 409.55

資料來源：內政部營建署整理。

表 5　住宅基金各年度預算分配

單位：億元

縣市別

106 年至 109 年 110 年至 113 年 114 年至 136 年

總計
補助興建

或修繕期

間融資利

息

補助營運

期間非自

償經費

補助興建

或修繕期

間融資利

息

補助營運

期間非自

償經費

補助興建

或修繕期

間融資利

息

補助營運

期間非自

償經費

臺北市 10 0 6 0 4 0 20 

新北市 2 0 8 0 8 1 19 

桃園市 3 0 4 14 4 217 242 

臺中市 1 0 2 8 1 95 107 

臺南市 0 0 1 0 1 49 51 

高雄市 0 0 1 1 1 51 54 

其他縣市 1 0 1 10 0 45 57 

小計 17 0 23 33 19 458 550 

合計 17 56 477 550 

資料來源：內政部營建署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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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社會住宅興辦計畫」

財務規劃 106 年至 136 年經費

需求共計 550 億元，配合地方

政府興辦期程及規劃內容估算

各年度利息費用及非自償性經

費補助需求，住宅基金各年度

預算分配詳上頁表 5。

五、成立住都中心

為深化落實居住正義、加

速建立永續都市，透過專業的

公法人組織，支援政府推動相

關業務，解決目前政府在推動

住宅及都更政策時面臨人力不

足、資源缺乏的困境。經由行

政法人與民間專業單位、非營

利組職的跨域合作，加強資源

整合、擴大發展規模，提升政

策推動效益；同時引入民間監

督力量，確保住宅及都更政策

執行的必要性及公益性。

住都中心設置條例業經總

統於 107 年 2 月 14 日公告施

行，預計於 107 年 7 月正式成

立。

六、建立中央與地方合作

關係

為延續集結各地方政府力

量共同推動社會住宅，自 106

年起，每 2 個月一次，由 6 直

轄市輪流舉辦「社會住宅推動

聯繫會報」，由主辦城市分享

推動經驗、執行困難及解決方

案，亦邀請實際參與社會住宅

推動之建築師及專家學者進行

分享。

七、社會住宅行銷宣導

為向民眾宣導社會住宅相

關訊息，營建署業辦理媒體通

路、專區網站、Line 生活圈及

LOGO 徵稿競賽，說明如下：

（一）進行社會住宅媒體通路

行銷，於臺北市、新北

市及臺中市社會住宅實

地拍攝廣告，並於電

視、廣播、公車、商圈

戶外 LED、平面雜誌及

網路新媒體播出。

（二）社會住宅專區網站、

Line 生活圈於 106 年 8

月上線，後續將持續擴

充網站內容，積極運用

Line 生活圈分享最新訊

息。

（三）社會住宅 LOGO 徵稿

競賽，受理徵稿至 107

年 2 月 8 日，投件數計

1,756 件。

八、研訂社會住宅興建管

理作業參考原則

為確保各主管機關新建社

會住宅之規劃設計、興建與管

理各階段作業品質，以利各級

附圖　社會住宅包租代管試辦構想

資料來源：106 年度社會住宅包租代管試辦計畫。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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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機關興辦之參考，並符合

民眾對社會住宅品質之期待，

刻正辦理「社會住宅規劃設計

及興建與營運管理作業策略規

劃」委託案。

肆、包租代管社會住

宅推動情形

為活化及利用現有空屋，

採包租代管方式提供一定所

得、弱勢家庭及未設籍之就學、

就業青年租屋協助。依行政院

106 年 4 月 18 日 核 定 106 年

度社會住宅包租代管試辦計畫

（上頁附圖），補助 6 個直轄

市政府委託不動產相關業者，

協助辦理承租民間住宅並轉

租，或媒合民間租屋及代管等

服務，合計辦理 1 萬戶，執行

3 年。6 直轄市政府業於 106 年

10 月 31 日至 107 年 1 月 26 日

陸續開辦，合計委託 16 家業者

辦理包租代管業務。

一、鼓勵優惠措施

對於承租包租代管房屋的

弱勢民眾提供租金補助，對於

加入的房東，則有賦稅減免、

每年 1 萬元的修繕補助。另對

 項目

縣市
開辦時間 業者名稱

興辦戶數
備註

包租 代管

臺北市 106.10.31

1. 財團法人崔媽媽基

金會

2. 永勝租屋經理股份

有限公司

3. 華康房屋仲介有限

公司

4 兆基管理顧問股份有

限公司

1,100 1,100

新北市 107.1.2

1. 二十一世紀不動產

股份有限公司

2. 兆基管理顧問股份

有限公司新北第一

分公司

3. 永勝租屋經理股份

有限公司

900 900
後續擴充

400

桃園市 107.1.22

1. 富盟物業股份有限

公司

2. 兆基管理顧問股份

有限公司桃園分公

司

3. 生活資產管理顧問

有限公司

4. 依摩爾科技有限公

司

1,200 400

臺中市 107.1.26

1. 大晟資產管理顧問

有限公司

2. 信基不動產有限公

司

800 800

臺南市 107.1.12
大晟資產管理顧問有

限公司
600 600

高雄市 106.12.30

1. 兆基管理顧問股份

有限公司

2. 永勝租屋經理股份

有限公司

600 200
後續擴充

400

小　　計 5,200 4,000
含後續擴

充約 1 萬

戶

資料來源：內政部營建署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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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106 年度包租代管試辦計畫各直轄市開辦彙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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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包租方案還有每年最高 3,500

元的居家安全險補助及保證收

租。

二、稅賦減免

為協助一定所得以下、

社會或經濟弱勢者及就學、就

業有居住需求者，住宅法已明

定房東綜合所得稅減徵規定；

至房屋稅及地價稅由地方政府

自行訂定減免規定，其中臺中

市已於 106 年 12 月 12 日公布

制定「臺中市社會住宅興辦及

公益出租人出租房屋優惠地價

稅房屋稅自治條例」，訂定以

自用住宅的稅率課徵，另臺北

市、新北市、桃園市、臺南市

及高雄市等 5 直轄市政府亦積

極研訂中，以提高房東參與意

願。

三、銜接「租賃住宅市場

發展及管理條例」

目前臺北市及桃園市政府

各委託 4 家業者辦理；新北市

委託 3 家業者辦理；臺中市及

高雄市各委託 2 家業者辦理；

臺南市委託 1 家業者辦理（上

頁表 6），對業者的管理也將

與內政部 106 年 12 月 27 日公

布之「租賃住宅市場發展及管

理條例」銜接。

四、包租代管社會住宅行

銷宣傳

為加強民眾對社會住宅包

租代管的了解，除上述社會住

宅行銷宣導之方式外，並於臺

北市及高雄市捷運車廂刊登廣

告、播放宣傳影片；另為引起

房東的關注，以水電費帳單政

令宣導及桃園國際機場燈箱刊

登廣告，以達宣傳之效。

伍、結語

為協助解決中低所得家庭

租屋不易問題，並有效利用民

間住宅資源，營建署刻正積極

推動直接興辦及包租代管社會

住宅業務，近期臺北市健康公

共住宅 507 戶、新北市秀朗派

出所青年住宅 28 戶及臺中市豐

原安康社會住宅 200 戶，也於

107 年春季開放入住。

社會住宅將搭配提供社會

福利、公共托育、長期照護設

施或支持網絡，也會將部分社

區公共設施提供給附近居民一

起使用，讓社會住宅和鄰近社

區可以緊密連結，促進社區融

合，希望社會住宅帶給國人的，

不僅是有一定品質的硬體建

築，還是具有人性關懷、有活

力的居住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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